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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货物调单业务确认函
致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运-敦豪”或“我司”）：
本确认函下的“调单业务”指中外运-敦豪应运单号     DHL5699674256    项下进口货物的收件方要求将该进口货物单证交由收件方指定的第三方报关公司，并由此报关公司作为申报单位向海关办理进口报关的业务。
本确认函中各方指：
甲方：即进口货物收件方

乙方：即收件方委托办理报关业务的代理公司
为确保货物调单后顺利申报并放行出库，甲、乙双方确认在调单前已仔细阅读并同意以下条款：
1. 为缩短办理手续时的等待时间，需至少提前1-2个工作小时通知中外运-敦豪口岸部客联人员，并在调单当日向海关申报。
2. 提前确认好清关事宜后再办理调单手续，调单后中外运-敦豪不再提供后续清关服务。
3. 通过中外运-敦豪官网 http://www.cn.dhl.com 或 https://www.5idhl.com 查询到货情况，采用海关现场有纸交单申报的贸易方式，在货物全部到达后携带此函原件至我司前台办理手续（此确认函共2页请加盖骑缝章或逐页盖章），其他无纸通关的贸易方式可使用电子版调单协议通过电子邮件在线办理手续无需前往口岸现场。
4. 收费标准与支付方式：
4.1 调单费：每票分运单159元（已含6%营改增税费）

4.2 仓储费：货物进入DHL监管仓库第4个工作日开始计算仓储费用 (法定节假日及周末除外) ，每公斤每天收取人民币0.5元，每票最低收取人民币50元。（注：6%营改增费用另计）。

         4.3 支付方式：支付宝、微信。 办理放行/提货手续时请结清全部费用，我司工作人员将提供费用收据。请您该费用收据应予以妥善保管，此收据将作为日后在网上申请发票开具的唯一凭证。

5. 调单后在清关过程中产生的关税、增值税、滞报金等费用由甲方或乙方自行支付。
6. 根据海关规定，自货物进境之日起14天内未向海关申报，每天将会产生完税价格万分之五的滞报金；货物到达后90天内未向海关申报视为放弃，货物将上缴海关处理。
7. 责任条款：
         7.1 甲、乙双方确保货物申报信息真实合法有效，对单据进行审核确保单单相符、单货相符，查验货物能够按照海关相关规定操作，提供合法放行单据办理后续手续。
         7.2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中外运-敦豪不承运、申报任何危险品货物（锂电池II类货物除外），乙方禁止申报危险品，快件监管中心禁止存放危险品货物。
如违背上述条款，将由甲、乙双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赔偿由此对我司或第三方造成的所有损失。本确认函的复印件或电子版与纸质盖章原件的法律效力相同。
乙方办理人证件号码/签名：
日期：
甲方（盖章）：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                                                                                             
如调单后自提货物，需要提供以下资料：
· 公司货物请提供收件公司正本快件自取确认函、放行通知书和运单或放行章原件、检验检疫货物提供单一窗口报关单回执（检疫回执合格/放行）、提货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注：保证金、军免及汇总征税请另提供报关单复印件。
· 个人物品请提供正本快件自取确认函、放行章原件、个人申报单复印件、运单指定收件人本人及代理提货人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身份证、护照）。
   其他自提货物：
· 运单指定收件人致电我司客服部门（电话： 95380），参照客服部门指引操作。

· 提单、银行件、大学件等快件，不接受收件人自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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